关于开展2017届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：

  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规定》以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现对2017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  一、启动阶段（2016年11月中旬）
各系制定工作计划，选聘指导教师，组织指导教师网上出题，组织课题论证，建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库，召开师生动员大会；师生网上双向选题；指导教师下达任务书。学生选题确定后，各系要将汇总表报教务处备案。
  1.在指导教师遴选方面，要求指导教师和指导的论文两者学科归属一致。若拟选聘的指导教师为非专职专任，注意对其学术经历和能力的考察，确认是否胜任。

  2．在选题遴选方面，注意题目大小适中，提倡来源于生产实际的应用性问题，鼓励真题真做。

  二、开题阶段（2017年1月中旬）
学生完成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等工作（外文翻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做）；师生共同完善课题研究方案；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题答辩和阶段性检查。开题答辩前各系将答辩时间安排向教务处报备。
  三、实施阶段（2017年5月上旬）
导师指导学生进行课题实验、设计、调研及结果处理与分析等，完成毕业设计说明书或论文写作，正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5000字；指导教师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审阅并指导学生修改完善；指导教师要通过系统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中期检查工作；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要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中期检查工作。
四、检测阶段（答辩前2周）
论文检测工作将在中期检查结束后开始。各毕业班学生经指导教师同意，由指导教师通过系统对论文进行检测，指导教师、指定评阅人通过系统审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以及抄袭检测结果，审核答辩资格。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及抄袭行为处理办法》（绍学院元培教〔2015〕32号）执行，对首次检测被认定为抄袭的学生，取消其首次答辨资格，责令其修改并重新检测和认定，检测认定通过后参加再次答辨；未经检测不允许参加答辩。
    五、答辩阶段（2017年5月下旬）
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答辩，并通过系统给予成绩评定。各系在开展答辩工作前必须将答辩安排向教务处报备。
六、评价阶段（2017年6月下旬）
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教学质量总结、评估和评优，负责材料归档。归档材料要求见附件。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系统登录网站为http://bysj.ypc.edu.cn/，从学院教学网快速导航处点击进入。各系注意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、开题、指导、检查和答辩等各个环节，充分应用管理系统中的各项功能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有关表格请登录系统后点击“文档中心”，系统将会给出各自文档模板提供下载。如系对学院统一模板根据实际需要一定形式的改版，报教务处备案后可使用。

  以上各阶段为传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规定动作和最迟时间限定，请各系根据实际做好部署。从上一届开始，向符合条件的毕业班学生开放申请科研作品替代传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渠道，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科研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暂行办法》执行，具体另行通知。
  附件：2017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归档材料一览表
教务处
2016年10月10日

